
 國立東華大學行政大樓冷氣使用規定 
114年1月8日113學年第一學期第一次節能減碳工作小組通過 

一、國立東華大學(下稱本校)為兼顧行政大樓冷氣使用需求與

用電效率，充分發揮空調系統效能，特訂定本規定。 

二、適用範圍 

適用於行政大樓內各空間。 

三、溫度設定 

(一)管理系統測得室內溫度達26°C 時自動送電，可使用遙控器

開啟冷氣機，室內溫度低於26°C 時，停止送電，冷氣機停

止運轉。 

(二)室內空間冷氣機溫度設定在24°C 至26°C 之間，請勿隨意

調整，以維持能耗效率。 

(三)溫度感測由行政大樓6樓梯廳溫度感知器傳送訊號，除一

級主管辦公室及會議室因公務需求，不予排入系統感測範

圍，其餘辦公空間排入感測範圍。 

(四)冬季期間(12月至翌年2月) 冷氣停止運轉。  

四、時間設定 

(一)冷氣系統在辦公時間內運行，管理系統上午7時45分送

電，可使用遙控器開啟冷氣機，下午6時停止送電，冷氣

機停止運轉。 

(二)使用時間除一級主管辦公室及會議室因公務需求，不予排

入時間設定範圍，其餘辦公空間排入時間設定。 

(三)假日或非辦公時間使用冷氣需求單位，專簽校長核准後移

請管理單位設定。 

五、使用責任 

開啟冷氣前，請關閉門窗，防止冷氣外洩，最後離開辦公

室人員應於離開前關閉冷氣，嚴禁辦公室無人時，冷氣機

持續運轉，浪費能源。 



六、維護與檢查 

(一)使用單位應至少半年清洗分離式冷氣室內機濾網，巡檢小

組定期檢查。 

(二)管理單位定期維護冷氣系統。 

(三)發現異常時，請立即通知管理員報修。 

七、節能倡導 

(一)鼓勵根據季節調整衣物，減少對冷氣的依賴。 

(二)在陽光直射時建議拉上窗簾以降低室內溫度。 

八、冷氣管理 

(一)管理單位:總務處。 

(二)巡檢小組:由事務組組長、營繕組組長、環保組組長及行政

大樓管理員組成巡檢小組。 

(三)巡檢小組每學期至少巡檢各辦公空間1次並填寫巡檢紀錄單

(附件1)，巡檢結果陳報校長並於節能減碳工作小組工作報

告。 

(四)使用單位新購或汰換冷氣機前，應專簽校長核准後移請管

理單位納入管理系統。 

九、附則 

本規定經本校節能減碳工作小組審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

實施。 



巡檢紀錄單 

檢查時間   年  月  日   時  分至   時  分 

基本 

資料 

單位  

空間編號  

冷氣管理人  

冷氣數量及編號           台；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 

檢查性質 
□第一次檢查 

□複查( □無效檢查之複查 □改善期限屆滿檢查)  

是否 

完成檢查 

□是 

□否(□拒絕檢查 □規避妨礙檢查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現

場

檢

查 

檢查結果 : 

□符合規定。 

□未符合規定 

□辦公空間無人冷氣未關機 ﹕空間編號    

□冷氣外洩(門窗未關) ﹕空間編號     

□冷氣機濾網未定期清洗 ﹕ 

空間編號 ﹕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冷氣編號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其他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 

巡檢小組簽名  受檢單位簽名 

 

 

 

附件1 


